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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背景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电清新”）全资子

公司北京国电清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新节能”）于近日与山东省临沂市

莒南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市政供热特许经营协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   

    甲方：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政府 

乙方：北京国电清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二）协议标的项目情况： 

1、协议所签订的范围为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城区供热（不包括原信源热力公司供

暖范围）范围内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移交，供热特许经营权具有排他性。 

公司与莒南力源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莒南热电”）签署《用汽、用电、用水

购销协议书》，根据协议，莒南热电为清新节能该项目提供蒸汽、电及水。 

2、经营期限：30年。 

3、项目拟投资额：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4 亿元人民币，清新节能拟以自有资金配套

银行贷款投入，最终投资额以实际情况为准。清新节能拟在本项目所在地成立全资子公

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4、项目收益：甲方保证 2015 年新增供暖面积到 500 万平方米。项目采暖费收入按

照行政管理部门相关收费标准规定由项目公司直接向用户收取（目前热价标准：居民采

暖收费标准为套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23 元、非居民采暖收费标准为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35 元；供热时间为 120 天）。正常运营年份收入约 1.1 亿元，此数据为预估值，最终数



据以实际收入额为准。 

项目采暖价格由甲方所在城市人民政府统一定价，其定价机制会根据原材料、劳动

力市场价格及行业整体水平的变动经甲方所在城市人民政府同意后进行调整。 

5、协议生效日：协议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6、违约责任：协议一经签订双方均不能违反，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由违约方承

担全部责任。 

7、建设期：供热项目建设期预计半年。 

8、本次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协议的履行将为公司提供新的盈利点，有助于公司节能业务领域业务拓展，推进以

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深化和创新为主要业务方向的专业化节能服务，不影响公司业务的

独立性。协议签署对公司当期业绩没有重大影响。 

四、协议履行的风险提示 

1、本协议合作项目存在项目实施进度、入住率及缴费回款风险。 

2、本协议系运营协议，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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